
2024 年鹿邑县农家中心书屋补充更新出版物项目

采购配送服务合同

采购人（甲方） ： 中共鹿邑县委宣传部

供应商（乙方） ： 河南省鹿邑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 2024 年鹿邑县农家中心书屋补充更新出版物项 目

项目编号 ： 鹿财竟谈－2025-29 号

项目经批准经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 中 心

组织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经本项目评审委员会认真

评审，决定将呆购合同投予乙方。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

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特订

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产品的技术标准（包括质量要求）

l. 乙方应严格按甲方审核确定的 2024 年农冢中心书屋

补充更新出版物目录进行采购，确保图书质量符合《出版管

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匡出版行业标准《印刷产品质量评

价和分等导则》规定，杜绝不按目录进货或无故调整进货目

录 、 以次充好行为。如因出版单位缺货、断货等原因导致部
( 

分品种无法满足供应时 ， 乙万须书面报告中国共产党鹿邑县

委员会宣传部同意，在不影响总定价 、 总品种、总数量前提

下，可适当调换相应正版、质量合格出版物。如杲甲方需调

整农冢中心书屋目录，双方可协商进行签订补充协议。

2 乙方应负责对采购的图书及时将采购配送的图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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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数据提供给甲方。电子数据内容包括：出版物名称、书

（版）号、出版单位、出版年月、版本版别、定价等，并与

实际到货清单一致。

第二条 产品的交货方法、到货地点和交货期限

l 乙方冗威图书采购，应按甲方要求，对图书进行分拣

和打包，一次性配送到甲方确定的 21 冢农冢中心书屋网点，

并按分类对图书进行上架。乙方在分拣配送过程中应确保出

版物无褶皱、无亏损，否则，应在 15 曰内无条件调换到位。

2. 乙方忏图书配送到指定的农冢中心书屋时应及时办

理相关交接手续，所配送的实物应与答收单内容一致。答收

单一式四份，由答收入（书屋管理员或村委会指定人员）和

乡镇分管领导统一竺字后，分别交发货人（乙方）、答收人

（书屋管理员或村委会指定人员）、辖区乡镇政府、验收入

（甲方）各一份备存。

第三条 合同总价款及付款方式

l. 21 个农冢中 心书屋共计配送图书码库 1018367 元，结

算总额为陆拾万例什伍信圆整（小写： 608500) 元。

2. 合同签订后，乙方按要求全部配送到位后，甲方应于

30 个工作曰内纺屑货款。

第四条 乙方按照甲方要求积极配合有关农家中心书

屋以下几项工作：

1. 随时按甲方通知对农冢中心书屋进行检查指导，推厂

先进做法和经验，及时解决和纠正出现的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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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农冢中心书屋髡这婴求，结合配送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建立图书管理员培训长效机制，吾个农冢中心书

屋都有乙方工作人员联系电话，农家中心书屋管理员可根据

工作需要随时电话联系乙方工作人员。

3. 针对有条件的农冢中心书屋进行重点支持，打造农

冢中心书屋亮点工程，配合甲方打造仇秀农家中心书屋典型，

全面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努力争取与社会力量合作和多方支持，积极创新农

冢中 心书屋运营万式，便农冢中心书屋在党史学习教育、学

习实践科字、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养践行主流价值、丰富

活跃文化生活、屎入移风易俗等工作中的作用。

第五条 合同纠纷调处

l．本合同如发生纠纷，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叶，任何一方均可请本项目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调解，调解不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向

合同 竺订地有级别管辖权的人民庆院起诉。

2. 甲、乙双方均有权利向本项目具有监管职能的政府采
．．、

购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反映对方在合同履约中的违法违纪行 书4

为。 ｀

3. 下列关于周口市公共资晟交易中心政府采购 2024 年

鹿邑县农冢中心书屋补充更新出版物项目（项目编号：鹿财 二少

竞诀－2025—29 号）的采购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

虳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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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也招标文件； ＠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服务承诺；

＠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以上附件顺序在前的具有仇先

解释权。

第六条 其他条款

本合同一武肆份，

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自双方当事人签

方
人
位

甲
法
单
电

i舌： 0394-7223382 电话： 0394—7223752

开尸银行：

卢
／

名：

帐 .. 号

农行鹿邑县文行南城区分理处开丿户钮尺行飞

中共鹿邑县委宣传部

16566201040003451 

签订日期：订沙年（v 月沙曰

卢
／

名：

建行鹿邑支行

河南省鹿邑县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

帐 号： 41001560910050204086

签订日期：万砂年曰 “i)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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